
 

 

 

 

(d)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Service, the Bank and the Company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to the Customer’s data, software, compute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other equipment unless 

such loss or damage is directly and solely caused by the Bank’s negligence or wilful default. 

(e) The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system operators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supporting the 

Service are neither agencies of the Company or the Bank nor representing the Company or the Bank. There is 

no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ot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pany or the Bank. The Company 

and the Bank is not and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whatsoever for any losses or damages caused by such third 

parties. 

(f) The Customer hereby undertakes to ratify and confirm all things and matters done by the Company and the 

Bank, its nominee, their respective officers and employees pursuant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Service to the Customer and agrees to indemnify the Company and the Bank, its nominee, their respective 

officers and employees against all or any losses, liabilities, charges, expenses and penalties of any kind which 

may be incurred or suffered by any of them in connection with or as a result of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 to the 

Customer unless directly and solely caused by or due to the negligence or wilful default of any of them and then 

only to the extent of direct 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loss and damages (if any) arising directly and solely 

therefrom. 

 

11. Amendments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vise, amend or modify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from time to time upon 

notice to the Customer using such means of notification as it shall deem appropriate. Use of the Service after 

the date upon which any changes to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to take effect will constitute acceptance 

by the Customer of such changes. If the Customer does not accept any proposed changes, the Customer must 

cancel or terminate the Service prior to the date upon which such changes are to take effect. 

 

12. Waiver 
(a) A waiver by the Company of any provision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not be effective unless given in 

writing an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expressly stated to be given. 

(b) A failure, delay or indulgence by the Company in exercising any of its right or remedy will not operate as a waiver 

of that right or remedy. A single or partial exercise of any right or remedy by the Company does not preclude 

any further exercise of that power or right or any other power or right. 

(c) The Company’s rights and remedies under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cumulative and do not exclude other 

rights and remedies provided by law. 

 

13. Governing Law and Jurisdiction 
The Service and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Hong Kong. The Customer and the Company agree to submit to the non-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Hong Kong.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may be enforced in the courts of any competent jurisdiction. 

 

14. Severability 
If any part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is held by any court or administrative body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o be illegal, void or unenforceable, such determination will not impair or affect the legality, validity or 

enforceability of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15. Governing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shall prevail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恒生保险电子结单/e-Advice服务章则 

1. 释义 

于「本章则」内： 

“户口”指以「客户」名义于「本公司」开立之任何保险户口（不包括所有从恒生保险的保险经纪渠道购买的所有

保单，以及从各渠道购买的指定保费回赠产品及投资相连寿险计划） 

“通知书”指不时由「本行」发出或提供并与一个或多个「户口」或与「本行」提供之产品及服务有关之通知、报

告、确认书、买卖合约、纪录、收据、认收通知、讯息、公告、信息及/或其他通讯，但不包括「结单」； 

“本行”指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本公司”指恒生保险有限公司； 

“客户”指以其姓名开立一个或多个「户口」之人士或（视情况而定）每名人士，并包括该等人士之遗产代理人或

合法继承人，倘文义允许，亦包括任何由「客户」不时通知「本公司」及「本行」并获「客户」授权可以向「本

公司」及「本行」发出指示之人士； 

“指定电邮地址”指「客户」不时以指定形式通知「本行」之电邮地址，以便「本行」向「客户」发出「电子通知

书」、「电子结单」或提示讯息； 

“e-Advice”指「本行」根据「服务」而不时以「电子纪录」形式发出或提供之任何「本行」的「通知书」； 

“e-Statement”指「本公司」根据「服务」而不时以「电子纪录」形式发出或提供之任何「结单」； 

“电子纪录”指由一信息系统产生之数码化纪录，并可(a)于一个信息系统内传送或由一个信息系统传送至另一个

信息系统；及(b)于一个信息系统或其他媒介内储存及取回； 

“恒生个人e-Banking”指「本行」（根据有关章则）不时透过任何由「本行」或代表「本行」建立、运作及/

或维持之互联网站提供之网上银行服务及设施，供「客户」于网上向「本行」发出指示及与「本行」联络，以便

进行银行、投资、财务及其他不同性质的交易及买卖，以及获取「本行」及/或汇丰集团成员提供之服务、产

品、信息、货物、利益及优惠； 

“香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服务”指该等不时以「本公司」指定形式（可由「本公司」全权决定）提供予「客户」而与一个或多个「户口」

或与「本公司」提供之产品及服务，及任何其他相关或附带服务有关之e-Advice及e-Statement服务； 

“结单”指不时由「本公司」发出或提供而与一个或多个「户口」或与「本公司」提供之产品及服务有关之任何户

口结单、纪录、确认书及报告； 

“通讯设备”指手提电脑、桌面电脑、掌上电脑、手提电话及任何其他用作接收「服务」之电子媒介及/或器材； 

 

2. 使用之条款 

(a) 以下为使用「服务」之章则（「本章则」），但不会替代任何「户口」、使用「恒生个人e-Banking」和「流动

理财」及其他由「本行」及「本公司」提供之产品及服务之章则，并为该等章则之额外及补充条款。除非另有

规定，否则该等章则将继续适用。建议「客户」于继续进行申请「服务」及/或使用「服务」前，将该等章则连

同「本章则」再次细阅。「客户」一经申请及/或使用「服务」，即表示「客户」已明白及接受「本章则」，并

视为「客户」接受「本章则」约束。 

(b) 阁下承认及同意「服务」的提供及使用，需接受由任何监管机构、政府机关、交易所或专业团体不时发出之任何

适用法律、规例或法令，或任何规则、指示、指引、守则、通知或限制（不论是否具法律效力）之规限。 

(c) 倘「本章则」与其他适用章则有任何歧异，在此情况下，「本章则」（在有关「客户」使用「服务」方面）将凌

驾于该等其他适用章则。 

3. 「客户」之接纳及授权 

(a) 于「本章则」之规限下，「客户」要求并授权「本公司」提供「服务」，亦同意「本公司」可以按下述5(b)段所

述之形式，向「客户」提供「通知书」及「结单」。 



 

 

 

 

(b) 鉴于「本公司」同意向「客户」提供「服务」，「客户」接纳并同意受「本章则」之约束。 

(c) 「客户」须以「本公司」不时指定之形式/方式和途径以及根据「本公司」订明的其他条款的规限使用「服

务」。 

(d) 「客户」承认及同意「本公司」可全权决定拒绝「客户」之「服务」申请而毋须提出理由。 

  

4. 「客户」资料 

(a) 「客户」同意及承认「客户」之个人资料及所有其他「客户」与「本公司」之交易或买卖有关之数据，均会用于

向「客户」提供「服务」。「客户」授权「本公司」可以使用、储存，以及向其认为有需要之人士（包括汇丰集

团成员或任何第三者服务供货商）披露、转移（不论在香港以内或以外）、取得及/或交换该等个人资料及其他

数据，以作「本公司」认为适当之任何用途。 

(b) 「客户」保证提供予「本公司」的所有数据乃尽其所知最准确及最新者。 

 

5. 「服务」范围 

(a) 「本公司」会不时决定及指定「服务」之范围及特点，以及有权随时予以更改、扩大或减少有关「服务」，并通

知或毋须通知「客户」。尤其是「本公司」可以不时决定从「服务」中增加或删除以e-Advice或e-Statement形

式提供之「通知书」或「结单」种类，以及所提供之e-Advice或e-Statement之形式。 

(b) 「本公司」可透过以下形式提供「服务」： 

(i) 「客户」可透过「恒生个人e-Banking」及「流动理财」取得、浏览及下载e-Advice或e-Statement；及/或 

(ii) 其他「本公司」认为适当之形式。「本公司」可以全权决定与若干「户口」或产品及服务有关之e-Advice或e-

Statement之提供形式。 

(c) 「客户」及任何其他人士查阅e-Advice或e-Statement时，不应将当中的任何数据或通讯视为在任何司法管辖区

认购任何产品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存款、保险及贷款）的招引或游说，而在该等司法管辖区向任何人士

使出该等招引或游说属于违法。 

(d) 倘「本公司」发出更改「服务」之通知，有关通知可以「本公司」认为适当之形式或方法发出，包括但不限于展

示于「恒生个人e-Banking」或「流动理财」或「本公司」网页或电子通讯方式例如电邮。 

(e) 「客户」一经同意「本公司」向「客户」提供「服务」，(i)「户口」或「本公司」所提供之产品及服务之「通知

书」及「结单」可以e-Advice及e-Statement形式提供，「本公司」会根据「本章则」，以e-Advice及e-

Statement方式发予「客户」，而不会再邮寄印刷本；及(ii)除非另有规定，「本公司」可无须另行通知而将「客

户」在「本公司」开立之所有新「户口」及其他不时由「本公司」提供予「客户」或由「客户」使用之产品及服

务，包括在「服务」之内，除非及直至「客户」或「本公司」根据「本章则」暂停或终止「服务」或其任何部

分。 

 

6. 「服务」的申请及操作 

(a) 为了使「客户」能使用「服务」，「客户」需备有由互联网服务供货商提供之互联网服务及能够接收及阅读e-

Advice 、e-Statement及提示讯息（如适用）之适当「通讯设备」及电脑软件。前述各项须由「客户」自行负

责，并承担所有费用、收费及支出，以确保该等服务和设施能接收「服务」。 

(b) 「客户」未能履行上述第(a)项条文，或会令「本公司」无法向「客户」提供「服务」。 

(c) 「客户」同意会适时地查核收到之e-Advice及e-Statement ，并就任何原因而引致之错漏、差异、未经授权交易

或账项立即通知「本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伪冒、欺诈、未有授权或「客户」或任何其他人士之疏忽（统称「错

失」）。 

(d) 「客户」同意e-Advice及e-Statement将为「本公司」及「客户」之间就当中资料及细节的确实证明，而e-

Advice及e-Statement将对「客户」具有约束力，并将视为「客户」已同意放弃任何就e-Advice及e-Statement而 



 

 

 

 

向「本公司」提出反对或追讨赔偿的权利，除非「客户」能在「本公司」不时为指定e-Advice及e-Statement种

类而设定之限期内，以书面将任何「错失」通知「本公司」。 

(e) 若「客户」的「电讯设备」或服务已被中断或暂停，必须立即通知「本公司」。 

(f) 客户知悉并同意，「本公司」透过恒生个人e-Banking及「流动理财」，通过「服务」以电子通知或电子结单的

形式向客户发送的任何通知或结单，当该电子通知或电子结单在恒生个人e-Banking及「流动理财」中可供获取

的同时，应被视为由「本公司」提供，已向客户送达并收妥，而不论该等电子通知书或电子结单是否被「本公

司」无法控制的信息系统接受，或该等电子通知书或电子结单是否为客户所觉察，「本公司」的任何责任和义务

(根据适用法律、监管要求或其他均适用等）已完全履行。客户知悉并同意，其需以确保能够使用和登入恒生个

人e-Banking和「流动理财」为其唯一责任。 

(g) 倘任何e-Advice或e-Statement可以透过「本公司」之网页或「恒生个人e-Banking」或「流动理财」取得，e-

Advice及e-Statement只会根据「本公司」认为适合之期间作出保留，之后将会自「本公司」之网页或「恒生个

人e-Banking」或「流动理财」系统中删除或移除。「 客户」有责任及时查阅e-Advice及e-Statement，并在e-

Advice及e-Statement自「本公司」之网页或「恒生个人e-Banking」或「流动理财」系统中删除之前，将e-

Advice及e-Statement下载及储存于「客户」之电脑内或打印副本以备日后参考之用。不过，「 客户」可以要求

「本公司」以邮寄方式并向「本公司」缴付规定之费用﹙如适用﹚，补发e-Advice及e-Statement之副本。为免

产生疑问，「  本公司」只会以邮寄方式重发该等「通知书」或「结单」之副本，而并非以e-Advice或e-

Statement形式发送。 

(h) 倘「服务」乃采用「本公司」或其他汇丰集团成员之专有软件，「客户」可就「服务」或其他「本公司」容许之

目的获授予一项非专属许可。「客户」同意不会对任何该等软件或容许任何其他人士对该等软件进行反汇编、复

制、修改或逆向工程。 

 

7. 「服务」的暂停或终止 

(a) 「本公司」有绝对酌情权毋须通知「客户」而以任何理由暂停或终止「服务」或其任何部份，包括但不限于数据

失效、有关「户口」结束、电讯公司就其网络或「服务」之任何服务供货商就进行系统故障、维修、更改、扩充

及/或提升工作， 或「本公司」怀疑「客户」未有收到e-Advice及e-Statement或e-Advice及e-Statement被未经

授权人士查阅。 

(b) 「本公司」对该等暂停或终止不会负任何责任。 

(c) 于暂停「服务」后，「本公司」会恢复将「客户」之「通知书」或「结单」邮寄至「客户」之指定邮件地址，或

按任何「客户」与「本公司」协议之方式，或根据适用法律、规例或法令容许之方式办理。 

(d) 任何暂停「服务」不会损害及不会影响「本公司」及「客户」于暂停日期前已累积之责任及权利。 

 

 

8. 费用及收费 

(a) 「客户」将承担「本公司」应「客户」要求重发任何「通知书」或「结单」而收取之任何 费用、收费或支出，

并授权「本公司」于「客户」指定「户口」支取有关款项。 

(b) 「客户」将确保指定「户口」内有足够资金/结余以支付所产生之有关费用。 

 

9. 系统保安 

(a) 「客户」必须将任何密码及保安数据保密，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客户」之密码及保安数据被未经授权或欺

诈地使用，并确保「服务」不会被未经授权或欺诈地取用。 

(b) 「客户」应定期更改密码，以防止「服务」被未经授权或欺诈地取用。 



 

 

 

 

(c) 「客户」绝对不应回复任何声称是「本公司」就「服务」而要求「客户」以电邮提供户口及保安数据的要求，原

因是「本公司」绝对不会向「客户」提出该等要求。 

(d) 「客户」不应在e-Advice或e-Statement（或「本公司」根据「本章则」而向「客户」发出之电邮）提供之超链

接网站提供其户口及个人资料。所有获「本公司」授权之超链接网站仅供参考用途，以及毋须输入「客户」之户

口及个人资料。  

(e) 倘「客户」察觉任何电邮、进入「客户」之「恒生个人e-Banking 」或「流动理财」户口、e-Advice 、e-

Statement或网页之超链接网站有不正常现象，或「客户」怀疑其他人知悉其用户名称及密码或「客户」之电邮

或「恒生个人e-Banking 」或「流动理财」户口被未经授权使用，应尽快通知「本公司」。 

(f) 「客户」新选择用户名称及密码时，应避免拣选容易被猜测之用户名称及密码。 

(g) 「客户」应不时参照由「本行」及「本公司」提供的保安建议，并适时地遵守「本行」及「本公司」不时就互联

网保安而于网上或其他途径发出之有关保安措施。 

 

10. 责任 

(a) 倘「本公司」能证明e-Advice及e-Statement已经由「本行」、汇丰集团或「本行」之服务供货商之服务器传送

至「客户」之「恒生个人e-Banking 」或「流动理财」，或由「本行」以其他方式提供，即使「客户」因未能妥

为收取或完全未有收取而蒙受损失，「本行」及「本公司」将毋须负责。 

(b) 倘「客户」未能遵守第9条（系统保安）之条文规定，「本行」及「本公司」毋须就任何机密资料被披露负责。 

(c) 倘传送予「客户」的数据有任何失败或延误，或该等资料有任何误差或失误，除非因为「本行」及「本公司」、

「本行」及「本公司」任何附属公司，或「本行」及「本公司」指定作为提供「服务」之任何电讯公司的疏忽或

故意失责导致，否则「本行」及「本公司」、「本行」及「本公司」任何附属公司，或有关电讯公司均不会负任

何责任。「本行」及「本公司」、「本行」及「本公司」任何附属公司，或有关电讯公司尤其不会对「本行」及

「本公司」、「本行」及「本公司」任何附属公司，或有关电讯公司所能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事件而引致之后果

负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客户」之「通讯设备」因任何原因无法接收数据、任何通讯失灵、机械故障、路径

失败、失灵、技术故障、干扰或设备、装置不正确。 

(d) 基于「服务」之性质，「本行」及「本公司」不会对「客户」之数据、软件、电脑、「通讯设备」或其他设备之

损失或损坏负责，除非该等损失或损坏是纯粹因为「本行」之疏忽或故意失责而直接及纯粹由此而造成。 

(e) 为「服务」提供支持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操作人员及互联网服务供货商），并非「本行」及「本公司」

的代理人或「本行」及「本公司」之代表。彼等与「本行」及「本公司」并无合作、伙伴、合营或其他关系。

「本行」及「本公司」对该等第三方引致之任何损失或损害不负任何责任。 

(f) 「客户」承诺对「本行」及「本公司」，其代理人、有关之高级人员及雇员就「本行」及「本公司」为「客户」

提供之「服务」及有关而作出之所有事情及事宜予以追认及确认，并同意对「本行」及「本公司」，其代理人、

有关之高级人员及雇员因为向「客户」提供「服务」或与此有关而招致或蒙受之所有损失、责任、收费、支出及

任何罚款作出弥偿，除非纯粹因为彼等之疏忽或故意失责而直接造成，惟有关弥偿只限于直接及纯粹由此而引致

之直接及可合理地预见之损失及损害（如有）。 

 

11. 修订 

(a) 「本公司」保留权利，可以「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法，不时向「客户」发出通知，藉以调整、修订或更改「本

章则」。「客户」于「本章则」任何更改之生效日期后使用「服务」，即构成「客户」接纳该等修订。倘「客

户」不接纳任何更改建议，必须于有关更改之生效日期前，取消或终止「服务」。 

 

12. 放弃权利 

(a) 「本公司」放弃「本章则」之任何条文，除非以书面发出并明确列明，否则不会有效。 

 



 

 

 

 

(b) 「本公司」之不作为、延误或遗漏行使「本章则」任何权利或补救方法，并不作为放弃此等权利或补救方法，

「本公司」单一次或部分行使任何权利或补救方法，亦不排除任何进一步行使该等权利或权力，或任何其他权利

或权力。 

(c) 「本公司」于「本章则」的权利和补救方法具有累积性，且不排斥法律另有规定的任何权利或补救。 

 

13. 管辖法律及司法管辖权 

「服务」及「本章则」须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依其诠释。「客户」及「本公司」均同意接受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院行使非专属司法管辖权，惟「本章则」可在任何司法管辖区之法院强制执行。 

 

14. 可分割性 

倘「本章则」之任何部份被任何司法管辖区之法院或行政机关判定属非法、无效或不能强制执行，「本章则」其

余部份之合法性、有效性或可强制执行性概不受影响。 

 

15. 有效文本 

「本章则」之英文版与中文译本如在文义上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为准。  

 

 


